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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幕消息
及

履行擔保責任
及
澄清

本公告乃大唐國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（「公司」或「本公司」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（香港
法例第571章）第XIVA部下之內幕消息條文（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
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下所定義）及上市規則之13.09(2)(a)條而作出。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6月27日有關（其中包括）本公司子公司破產清算的公告（「該公
告」）。除另有界定者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I. 履行擔保責任

1. 情況概述

本公司子公司連城發電公司於2011年及2018年內分別與5家金融機構簽署《借款
合同》或《融資租賃合同》，公司已就該等融資分別提供連帶及個別責任擔保。

如該公告所披露，法院已經出具第一份判決書及第二份判決書，裁定連城發電
公司進入破產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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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，公司收到相關金融機構的5份《告知函》，要求公司根據過往簽署並仍在有
效期的《保證合同》履行擔保義務，於2019年7月12日前清償連城發電公司債務本
息及回購名義價，金額共計人民幣869,354,823.96元。具體如下：

單位：人民幣元

序號 擔保合同 債權人 擔保餘額 本次償付利息 回購名義價 擔保比例

1 《保證合同》
（蘭銀保字2018年第
101002018000052-1）

蘭州銀行股份有
限公司窑街支
行

70,000,000 70,233.33 / 100%

2 《保證合同》
（6200100402011020065號
借款合同）

國家開發銀行甘
肅省分行

266,500,000 217,641.66 / 100%

3 《保證合同》
(ZLDBDTGJ1811091082）

招銀金融租賃有
限公司

435,596,266.87 2,244,949.93 1 100%

4 《保證合同》
(CCFL-015-保證）

中信海直融資租
賃有限公司

5,000,000 25,729.17 1 100%

5 《保證合同》
(ZMZ-2018-0088-11）

中國外貿金融租
賃有限公司

89,700,000 / 1 100%

公司已於2019年7月12日向相關銀行或金融機構支付人民幣869,354,823.96元。
除此之外，公司對連城發電公司未發生其他履行擔保責任的事項。

2. 被擔保人基本情況

連城發電公司於2001年8月成立於中國，註冊資本為人民幣27,550萬元，主要經
營範圍包括：建設經營電廠、銷售電力、電力技術諮詢、服務及綜合利用。其
股權結構為：本公司持有55%的股權；國電電力發展股份有限公司持有25%的
股權；甘肅省電力投資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持有20%的股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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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2018年12月31日，連城發電公司資產總額約人民幣6.55億元，負債總額約
人民幣17.42億元，資產負債率約265.81%，淨虧損約人民幣2.30億元（以上數據
已經會計師事務所審計）。

截至2019年6月30日，連城發電公司資產總額約人民幣5.89億元，負債總額約人
民幣17.79億元，資產負債率約302.21%，2019年累計淨虧損約人民幣1.04億元
（以上數據未經會計師事務所審計）。

3. 承擔擔保責任對本公司的影響

公司本次承擔的擔保責任（包括代償連城發電公司的利息及相關費用）將會列為
對連城發電公司的債權。目前公司資金流動性良好，本次承擔擔保責任對公司
資金流動性影響較小。

4. 公司採取的措施

公司將依法向破產管理人申報債權，維護公司合法權益。

公司將密切關注連城發電公司破產清算進程及其對公司的影響。公司將根據實
際進展情況及上市規則的規定，履行相關信息披露義務。

II. 澄清

本公司謹此澄清，由於該公告中的無意印刷錯誤，應從該公告中英文版本第1頁的摘
要欄中刪除對上市規則第13.25(1)條的提述。因此，「本公告亦同時為本公司根據上
市規則第13.25(1)條、第13.51B(2)條及第13.51(2)(l)條而作出。」一句應載述為「本公
告亦同時為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13.51B(2)條及第13.51(2)(l)條而作出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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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上文所述外，該公告中英文版本的所有其他資料保持不變。

承董事會命
應學軍
公司秘書

中國，北京，2019年7月15日

於本公告日，本公司董事為：

陳飛虎、王森、王欣、梁永磐、應學軍、朱紹文、曹欣、趙獻國、張平、金生祥、劉吉
臻*、馮根福*、羅仲偉*、劉熀松*、姜付秀*

* 獨立非執行董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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